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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征税环节：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

5、代扣代缴义务人：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

6、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：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

 

五、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

1、发行人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李书福 

联系人：端木晓露 

电话：0571-87766026 

传真：0571-87766029 

邮编：310051 

2、主承销商：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注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178 号华融大厦 5、6 楼 

法定代表人：宋志江 

联系人：李思聪 

电话：010-88005351 

传真：010-88005099 

3、托管人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

地址：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楼 

联系人：徐瑛 

电话：021-68870114 

邮编：200120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


